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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惩戒问题不断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学校体育中身体活动的 “育”与 “罚”的边

界问题,也逐渐引起学界审思。从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出发,认为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教育特殊性、
体育惩戒政策法规建设不完善、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学校体育教师师德素养欠缺造成了

“育”与 “罚”的认知误区。是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是否以法律法规为基本遵循,是否以必要

情形为实施依据,是否以适配适度为实施尺度,是否以 “因材施戒”为惩戒原则,是否以一视同仁为

前提条件,是评价学校体育身体活动 “育”与 “罚”的标准。在提炼 “育”与 “罚”的表征的基础

上,提出科学实施体育惩戒的策略:充分认识体育教育的特殊性,科学制定体育惩戒实施细则,全面

提升学校体育治理水平,着力提升体育教师师德素养。旨在发挥体育惩戒的最大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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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教育领域,教育惩戒是一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涉及教育惩

戒的概念、原则、意义、困境、实践等多方面。
相比学校其他教育形式,体育教育具有明显的特

殊性,即身体性。学校体育教育中的惩戒因直接

作用于身体,也称为体育惩戒,如对扰乱课堂纪

律的学生实施 “罚跑”等。这些在教师看来是体

育惩戒的教育手段,在外界看来却可能成为身体

惩罚 (体罚),由此也就引发了 “育”与 “罚”
二者的矛盾冲突。为此,有学者对体育惩戒相关

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罗永义指出,体育惩戒

的运用要遵循按约惩戒、兼顾惩戒的主体性价值

与主体间性价值、兼顾惩戒标准的统一性与差异

性、轻惩重戒、不附带人格侮辱、惩 “恶”不惩

“笨”等原则[1]。然而,在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
究竟什么样的惩罚是体育惩戒? 什么样的是身体

惩罚? “育”与 “罚”的边界是什么? 这一系列

问题依然困扰着学校体育教育工作。2019年6
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

确指出 “制定 实 施 细 则,明 确 教 师 教 育 惩 戒

权。”[2]2020年12月23日,教育部印发 《中小

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 (以下简称 《规
则》)。尽管教育惩戒的概念得到了官方界定,
其实施情形亦获得了明确指示,但学校体育教育

由于其身体教 育 的 特 殊 性,身 体 教 育 活 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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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 “罚”的边界尚未得到明确界定,以至

于教师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部分身体教育行为始

终处于 “育”与 “罚”的模糊区间。由此,对学

校体育教育中 “育”与 “罚”的边界进行理论探

讨,能为体育教师在课堂上正确运用体育惩戒提

供实践指导。

1 身体教育: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

体育是身体的存在方式[3]。从本质上来看,
学校体育教育就是一个对学生身体进行改造的过

程。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学生的身体既是被教育

的对象,也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凭借身体的筹

划,学生将抽象的技术动作内化为具体的身体感

知,并根植于身体中。没有身体的主动参与,学

校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将无法实现。对学生身体

的教育是学校体育的核心功能[4]。教会学生通过

运动技术认知身体是身体教育的使命,也是学校

体育存在的学理依据[5]。因此,学校体育教育的

本质就是对学生的身体教育。

2 “育”与 “罚”的混淆:学校体育中身

体活动的指向

  在学校体育身体活动中,体育惩戒是正面

的、积极的,是对学生的 “育”;而身体惩罚是

负面的、消极的,是对学生的 “罚”。学校体育

教育由于其身体教育的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实施的体育惩戒容易被误读为身体惩罚。

2.1 “育”与 “罚”的认知误区

福柯认为,惩罚措施不仅仅是进行镇压、防

范、排斥和消灭的 “消极”机制,它们还具有一

系列积极、有益的效果,而它们的任务正是提供

和维持这种效果[6]。然而,惩罚措施具有的积极

与消极两种效果,导致其边界认知模糊,使得体

育惩戒常常被误认为身体惩罚,进而导致教师对

体育惩戒的 “惧用”与 “滥用”。

2.1.1 将体育惩戒误认为身体惩罚

身体惩罚是指有意识地造成学生身体或心理

痛苦的惩罚方式[7],如 “罚站”“罚跑”等形式;
而在必要的情形下,基于教育的目的,为制止和

预防学生某些问题行为对学生进行合理的 “罚
站”“罚跑”等身体活动的惩罚,又可视为体育

惩戒。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无论是体育惩戒,还

是身体惩罚,都是以身体活动的形式进行的,这

造成了二者边界的模糊,容易给人带来认知误

区。从教师的角度看,若将体育惩戒误认为身体

惩罚,便会导致其在教学中对体育惩戒的消极使

用。有学者调查发现,很多教师对教育与惩罚的

形式存在认知偏差,由于缺少标准,在实际教育

中容易误用[8]。从学生的角度看,若将教师实施

的体育惩戒误认为是身体惩罚,非但不能深刻反

省自身过错,反而易产生愤怒、委屈的情绪和不

服气、反抗等心理。从社会的角度看,随着新媒

体的发展,学校中的一些体育惩戒行为经常被传

播到网上引起人们热议,然而,由于人们无法准

确地区分体育惩戒与身体惩罚,再加之本身对学

生、儿童群体的心理偏向,极易将体育惩戒误认

为身体惩罚,从而对教师进行批判与攻击,给学

校和教师带来困扰。可见,对体育惩戒与身体惩

罚的混淆,已成为体育教育教学的阻碍。

2.1.2 体育惩戒的 “惧用”与 “滥用”
《规则》第2条规定: “本规则所称教育惩

戒,是指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纪违规

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
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

为。”由于教师、学生、社会对体育惩戒存在认

知偏差和理解模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师对

体育惩戒的 “惧用”与 “滥用”。教师的教育惩

戒权近年来备受争议。左崇良认为,通过教师行

使教育惩戒权,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能够为社

会培育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9]。而高德胜则认

为,只有学校才能够拥有教育惩戒权,教师无权

拥有[10]。教育惩戒权等相关问题的凸显,使得

部分教师对教育惩戒产生 “惧用”心理,对于个

别学生不服从课堂安排、扰乱课堂纪律的行为,
教师并不制止,而是放任不管或有意避之。《半
月谈》对江苏、山东、江西等地中小学的调查显

示,老师普遍 “不敢惩戒学生,因为只要家长一

来闹,学校多半处于弱势,接着老师被要求写检

查、扣工资,并且只要出现师生冲突,责任就一

定在老师。”[11]同时,随着近年来家长们维权意

识的增强和对孩子的过分宠爱,以及网络舆论的

推波助澜,教师群体越来越害怕担责、刻意避免

担责,从而导致学生违纪行为加剧。另外,在学

校体育课堂中体罚学生的新闻也常有出现,例

如,“郑州一职校体育老师让学生列队站立,拿

排球挨个砸学生”“广东汕头某小学体育老师扇

学生耳光”等体育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反映了

部分体育教师对于体育惩戒的 “滥用”。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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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体育惩戒 “惧用”还是 “滥用”,都既侵

害了学生的权益,也损害了老师的权益。

2.2 “育”与 “罚”认知误区的成因

2.2.1 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教育特殊性

在学校教育中,相比于其他理论科目,学校

体育教育具有身体教育的特殊性,体育教育的开

展必须要有身体的参与,身体的活动不仅是体育

惩戒的主要形式,也是身体惩罚的主要手段。体

育教学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在体育课堂

上,常常会组织一些竞赛游戏,且需要学生身体

的高度参与,在竞赛过程中,学生较为兴奋,容

易出现失控行为。而体育惩戒既可以增进学生对

规则的了解[12]、加强对纪律的维护[13],还能够

有效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能[14],因此,学

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少不了对体育惩戒的使用,虽

然体育惩戒更为合理、适量且重在 “戒”,但其

与身体惩罚在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更容易被认为

是后者。可见,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教育特殊

性,是造成认知误区的原因之一。

2.2.2 体育惩戒政策法规不完善

尽管教育部印发的 《规则》中,对可以实施

教育惩戒的情形以及可以采取的惩戒方式进行了

列举,并明确了禁止出现的惩戒行为,但在体育

教学实践中,《规则》依然暴露出某些适用上的

不足,主要表现为 《规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针

对理论教学课堂和校园日常管理工作的,对于学

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性、即时性等特点,没有提出

相应的惩戒要求;以及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
教师拥有哪些体育惩戒权,《规则》中也没有明

确说明[15]。这导致现实中只能通过一般社会观

念来判断其是否恰当[16]。

2.2.3 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

学校是教育学生的主要场所,学校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滞后,也是造成大家认知误区的主要

原因之一。学校体育治理是政府及相关主体运用

一定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进行学校体育社会公共

事务管理、进行利益调整的行为方式,治理体系

是基本制度,是治理的基础和延伸[17]。然而,
在学校体育治理中,政府、家长对学校体育关注

度较低,导致学校体育教育的主体单一化。另

外,学校体育治理体系还不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

发展要求,治理理念、方式相对滞后[17]。例如,
在教育部颁布 《规则》后,很多学校并没有及时

跟进,既没有根据 《规则》更新学校的体育惩戒

实施方式,也没有针对体育教学需要制定体育惩

戒制度,以及对教育惩戒的相关制度进行细化,
学校与教师对体育教育中 “育”与 “罚”边界的

认知依然模糊。可见,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滞后,不利于教师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对体育惩戒

的准确认识和合理运用,以及家长、学生对学校

纪律、体育惩戒的充分理解。

2.2.4 体育教师师德素养欠缺

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教育活动组织实施的主

体,也是实施体育惩戒与身体惩罚的主体。师德

素养不仅包含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也内蕴着教

师的能力素养,因此良好的师德素养保障着育人

的效果[18]。目前我国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仍有

所欠缺。例如,与其他科目老师相比,体育教师

的事业心与敬业感还存在一定差距,有的体育教

师对于自己所教的体育课不能认真对待,“放羊

式”教学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19]。且在大多体

育教师的观念中,体育课只需重视学生技能的习

得,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政治老师与班主任的任

务。体育教师师德素养欠缺,一方面在于,学校

对于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
且对于体育课中体育品德的评价方法亦较匮乏;
另一方面在于,体育教师自身对于师德修养不重

视,加上工作压力大等原因导致思想道德滑坡。
于是,师德素养问题导致很多体育教师对体育惩

戒的滥用和误用。

3 “育”与 “罚”的边界:学校体育中惩

戒行为的评价标准

3.1 目的性:是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

告均再次强调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将立德树人理念渗透到体育学科的教学和评价

中,2018年1月1日教育部正式颁布 《普通高

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7年版)》指出,
体育与健康课程 “对实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和培 养 全 面 发 展 的 人 具 有 独 特 的 功 能 和 价

值。”[21]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体现了 “立德

树人”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过程中,教师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无论是在正常的身体活动过程还是实施体育惩戒

时,教师应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是否有利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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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树人作为学校体育中体育惩戒与身体惩罚的评

价标准。

3.2 合法性:是否以法律法规为基本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9条规

定,教师 “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

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22]新颁布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7条规定学校、
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
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

辱人格尊严的行为[23]。法律法规是教育的基本

遵循,学校体育教育也不例外,一切体罚学生和

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都是绝对禁止的。近年来,
随着人们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无论是老师、家长

还是学生,都试图实现自身权利最大化并防止自

身的权益受到侵犯[24]。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实

施教育惩戒,才能真正有效保护各方权益。《规
则》中,针对学生所犯的轻微、较重、严重的违

纪行为,明示了可以实施的惩戒措施,也严格规

定了不得实施的惩戒行为,且赋予学生和家长陈

述与申辩,以及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的权利。
以法律法规为基本遵循,不仅是保护学生,也是

保护学校与教师。

3.3 必要性:是否以必要情形为实施依据

在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尽管教师可以使用

体育惩戒手段,制止学生违纪失范行为,督促学

生加以改正,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但是,教师在

对学生实施体育惩戒时,是否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惩戒的必要性,会对教育效果和学生成长产生重

要影响。一般情况下,只有当课堂秩序受到扰乱,
且没有其他更加合适或温和的方法来制止学生违

纪行为时,才采取体育惩戒。以必要情形为实施

依据,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学生的伤害。换言

之,并不是说在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所有过错都有

必要进行体育惩戒,而应针对学生主观上的故意

违纪行为及态度问题,并根据实际所犯错误的严

重程度而实施。此外,对于惩戒对象的选择也要

慎重,惩戒哪些同学,是否有必要因某位同学违

纪而 “株连”小组成员,同组成员是否存在主观

过错等问题,也应在实施体育惩戒之前认真考虑。

3.4 适当性:是否以适配适度为实施尺度

必要性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否有必要

对学生施以体育惩戒措施;适当性则是指教师应

对学生施以何种形式和程度的惩戒措施,所实施

的惩戒措施能否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以最

低的限度实现最大的教育效果。在体育惩戒过程

中,教师所实施的惩戒手段不是一成不变的,不

同教师所实施的惩戒手段也有所差异。对于学生

所犯的错误,教师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教师在裁量时,应对学生所犯的错误与所实施的

惩戒进行合理适配,如罚跑的时间、距离,仰卧

起坐的次数等。惩戒的目的始终在于通过一定手

段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教育而非惩罚。对于学

生所犯的轻微错误,如过度惩戒,则有可能适得

其反,给学生造成伤害;同样,对于严重的违纪

行为,则应实施严厉的惩戒措施,否则达不到惩

戒和教育效果。《规则》已对部分违纪行为和教

育惩戒措施进行了分类与适配,在实施体育惩戒

时,也应针对违纪行为程度合理适配惩戒措施,
做到惩戒有据、惩戒有度。

3.5 差异性:是否以 “因材施戒”为惩戒原则

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人的个性是一种由

体力、智力、思想、情感、意志、情绪等炼成的

最复杂的合金,不了解这一切就谈不上教育。”
在学校教育的身体教育行为中,学生们由于遗

传、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不同,对于体育运

动的天赋、兴趣也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同

样,由于学生性格、性别、年龄、认知水平等千

差万别,其所能承受的体育惩戒阈值也是不同

的。相同的惩戒作用于不同的个体,也会呈现出

不同的效果。因此,与教学活动讲究 “因材施

教”一样,教师实施体育惩戒,也应恪守 “因材

施戒”原则。例如,性格内向的学生与外向的学

生面对教师的 “罚”跑时,其敏感度是不同的,
男生和女生面对同样的体育惩戒内容接受程度也

存在较大差异,教师应根据学生个人承受能力实

施体育惩戒。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个受教

育者获得最合适的教育,“因材施戒”也是为了

让每一个犯错误的学生得到与之相适应的惩戒手

段、强度,以便达到最佳的惩戒效果。

3.6 公正性:是否以一视同仁为前提条件

公正性指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平等公正地

对待每一位学生。公正性似乎与上文的差异性相

悖,但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本质上都是教育学

生、保护学生。公正性首先表现为惩戒的差异

性,对待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违纪行为采取不同

的惩戒手段,确保惩戒带给学生的痛苦程度与学

生个体相适应、与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对等,
实现惩罚效果与教育效果相一致。公正性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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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不偏心、不包庇、不纵容学生,当学生出

现违纪行为时,教师不能因为其成绩、家庭背

景、个人喜好等原因从轻或从重惩戒。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教师只有平等公正地对待学生,才能

够赢得学生的信任,进而更好地管理学生,同时

获得他们对课堂纪律的认同,有利于课堂秩序的

维护,以及教师对教育惩戒的顺利实施。反之,
则会引起学生对惩戒规则的质疑,影响对教师威

信和惩戒合理性的认同。
惩罚是教育的重要内容,然而何种惩罚可以

被认为是教育? 何种惩罚又被认为是体罚呢? 基

于以上6个评价标准,对 “育”与 “罚”的表现

特征进行总结 (表1),旨在使体育教师明晰二

者边界,更科学地实施体育惩戒,而避免对学生

进行身体惩罚。

表1 “育”与 “罚”的表现特征

分类 “育”的表现特征 “罚”的表现特征

目的性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以人为本,培养学生良好品

德与核心素养。

以身体惩罚为目的,忽视学生的主体性,打骂学生,侮辱学

生人格。

合法性
以法律法规为基本遵循,遵守法律,按约惩戒,保护

学生权利。
不按 《规则》要求惩罚学生,造成学生心理或身体上的痛苦。

必要性 以必要情形为实施依据,不轻易惩戒学生,包容学生。 随意对学生实施惩罚措施,随意扩大惩罚范围。

适当性
以适配适度为惩罚尺度,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惩

戒,最大限度保护学生。

不根据实际违纪情况以及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惩戒学生,而是

按照自己喜好惩罚学生。

差异性
坚持 “因材施戒”原则,根据学生年龄、性别、体能

等具体情况,确定其所能承受的负荷量,合理惩戒。

对女生按照男生标准进行惩罚,对低年级学生按照高年级标

准进行惩罚,无视个体差异性。

公正性 以一视同仁为前提条件,平等对待所有学生。
偏心、包庇、纵容学生,或根据学生成绩、家庭情况、个人

好恶等区别惩罚。

4 “育”与 “罚”的分野:学校体育惩戒

的实施策略

4.1 充分认识体育教育的特殊性

明确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教育的特殊性,有

助于我们从本质上区分 “育”与 “罚”,合理使

用体育惩戒[25]。首先应明确学校体育教育课堂与

理论课堂在开展形式、场地要求、教学特点等方

面的差异,对于惩戒的实施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不同于理论课堂有固定的教室与座位,体育课常

在操场、体育馆等场地开展,学生具有较大的自

由活动空间,体育课极强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使得

学生情绪高涨,更易出现一些失范行为,教师也

会相对多地实施教育惩戒。其次,在体育课堂

中,体育惩戒行为与体罚行为在形式上类似,使

得 “育”与 “罚”的边界较为模糊。因此,不管

是教育惩戒或是体育惩戒相关政策的制定,还是

校纪校规的订立,亦或是体育教师对于惩戒的实

施,都应该考虑到学校体育教育的特殊性。学校

和教师还需与学生、家长积极沟通,让他们认识

到体育教育的特殊性及体育惩戒的重要性。

4.2 科学制定体育惩戒实施细则

《规则》的颁布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

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参考。然而,目前还缺乏

体育惩戒相关内容的更细致的规定,学界关于体

育惩戒的研究也较少。制定体育惩戒实施细则,
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教师对体育惩戒的 “惧用”
与 “滥用”,从而保证惩戒与教育效果。参照

《规则》对教师可以实施的教育惩戒行为进行分

类的做法,体育惩戒同样也应该针对学生不同程

度的违纪情节,分类设计惩戒方式,以身体活动

的形式加以实施,如跑步、俯卧撑、蛙跳、仰卧

起坐等,对不同运动项目按照运动强度、负荷量

进行分级,以对应不同性别、年龄的学生群体和

不同的过错程度。体育教师也可根据学生实际身

体能力调整运动强度与负荷量,并赋予学生选择

运动项目的权利。总之,在保证学生生命安全与

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惩戒教育[26]。其

次,以不准体罚学生为底线,体育惩戒实施细则

需要明示教师不可实施的处罚行为。此外,应充

分考虑体育课堂开放性、互动性、竞争性强等特

点,体育惩戒细则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学校

及教师所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对于无过错

的教师,应尽到保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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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全面提升学校体育治理水平

学校体育治理能力的提高与治理体系的健

全,能够为体育惩戒实施提供保障。首先应推进

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应相

互配合,共同参与学校治理。其中,学校处于枢

纽地位,要在政府、教师、家长与学生中间发挥

积极有效的沟通功能,组织多方共同参与制定体

育惩戒制度。其次,要重视校规校纪的订立、完

善与实施。一般而言,学校的校纪校规更贴合学

校实际情况,因而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对于包括

体育治理在内的学校治理也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另外,学校的体育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持与

时俱进、动态完善。人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在

过去,体罚学生是学校、社会所默许的,到1986
年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

学生,再到2020年 《规则》的颁布,体现了人

们对于教育惩罚认知与态度的转变。学校应紧跟

教育大政方针,适时修订完善学校各项管理制

度,不断提升体育治理水平,使体育惩戒避免误

区、合理实施。

4.4 着力提升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

教师能否拥有教育惩戒权之所以引起社会热

议,原因之一在于公众对教师师德素养的不信

任,担心教师过度使用教育惩戒,或借教育惩戒

权体罚学生。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是实施体

育惩戒的主体,因此,提高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

是解决体育惩戒问题的关键。首先,应加强体育

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并组织体育惩戒专题

培训,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规与校纪校规,使体

育教师深化对体育惩戒的认识理解,强化对体育

惩戒的科学选择和合理运用。其次,加强继续教

育和建立师德评价体系,使体育教师提高重视程

度,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理念,自觉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提升自身师德素养。在实施体育惩戒时,
能够自觉依据实际情况,把握适度原则,坚持一

视同 仁,做 到 因 材 施 戒,准 确 把 握 “育”与

“罚”的边界,使体育惩戒发挥最大的教育功能。

5 结语

在学校教育的身体教育行为中,体育惩戒不

可或缺。面对当前人们对 “育”与 “罚”的模糊

认知,笔者从体育本身、法律、学校、教师等方

面分析了成因,并提出了目的性、合法性、必要

性、适当性、差异性、公正性等评价标准和相关

实施策略,对于明晰 “育”与 “罚”的边界、科

学实施体育惩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后,还需

要结合具体实例,进一步深化体育惩戒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旨在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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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shment”
 

of
 

physical
 

activities
 

in
 

school
 

sports.
 

On
 

the
 

basis
 

of
 

refining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scientific
 

imple-
mentation

 

of
 

sports
 

punishment.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
 

detailed
 

ru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moral
 

quality
 

of
 

PE
 

teachers.
 

The
 

aim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ximum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sports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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